新平县文化和旅游局

文化旅游市场随机抽查事项清单

一、娱乐场所

（一）抽查依据：《娱乐场所管理条例》《娱乐场所管理办法》

（二）抽查主体：新平县文化和旅游局

（三）抽查内容：歌舞娱乐场所播放、表演的节目含有禁止内容；使用的歌曲点播系统连接至境外曲库；歌舞娱乐场所接纳未成年人；擅自变更场所使用的歌曲点播系统；游艺娱乐场所设置未经文化主管部门内容核查的游戏游艺设备；擅自变更游戏游艺设备；法律法规规章规定的其他事项。

（四）抽查方式：现场检查。

（五）抽查比例：原则上不超过17%。

（六）抽查频次：原则上每月不低于2次。

二、互联网上网服务营业场所

（一）抽查依据：《互联网上网服务营业场所管理条例》

（二）抽查主体：新平县文化和旅游局

（三）抽查内容：互联网上网服务营业场所接纳未成年人进入营业场所；擅自停止实施经营管理技术措施；未悬挂《网络文化经营许可证》或未成年人禁入标志；未按规定核对、登记上网消费者的有效身份证件或者记录有关上网信息；变更名称、住所、法定代表人或主要负责人、网络地址或者终止经营活动，未向文化行政部门办理有关手续或者备案；法律法规规章规定的其他事项。

（四）抽查方式：现场检查

（五）抽查比例：原则上不超过17%。

（六）抽查频次：原则上每月不低于2次。

三、互联网文化市场

（一）抽查依据：《互联网文化管理暂行规定》

（二）抽查主体：新平县文化和旅游局

（三）抽查内容：互联网文化单位未在网站主页的显著位置标明文化行政部门颁发的《网络文化经营许可证》编号或者备案编号；经营性互联网文化单位经营进口互联网文化产品未在其显著位置标明文化和旅游部批准文号、经营国产互联网文化产品未在其显著位置标明文化和旅游部备案编号；经营性互联网文化单位擅自变更进口互联网文化产品的名称或者增删内容；经营型互联网文化单位经营国产互联网文化产品逾期未报文化行政部门备案；经营性互联网文化单位提供含有禁止内容的互联网文化产品，或者提供未经文化和旅游部批准进口的互联网文化产品；法律法规规章规定的其他事项。

（四）抽查方式：现场检查、网络巡查

（五）抽查比例：原则上不超过17%。

（六）抽查频次：原则上每月不低于2次。

四、网络游戏市场

（一）抽查依据：《网络游戏管理暂行办法》

（二）抽查主体：新平县文化和旅游局

（三）抽查内容：提供含有禁止内容的网络游戏产品和服务；获得《网络文化经营许可证》的网络游戏经营单位变更有关内容未按规定向原发证机关办理变更手续；上网运营未获得文化和旅游部内容审查批准的进口网络游戏；进口网络游戏变更运营企业未按要求重新申报；对进口网络游戏内容进行实质性变动未报送审查；网络游戏经营单位授权无网络游戏运营资质的单位运营网络游戏；网络游戏经营单位在网络游戏中设置未经网络游戏用户同意的强制对战;网络游戏的推广和宣传含有禁止内容；网络游戏经营单位存在以随机抽取等偶然方式，诱导网络游戏用户采取投入法定货币或虚拟货币方式获取网络游戏产品和服务；网络游戏运营企业未要求网络游戏用户使用有效身份证件进行实名注册，并保存用户注册信息；法律法规规章规定的其他事项。

（四）抽查方式：现场检查、网络巡查

（五）抽查比例：原则上不超过17%。

（六）抽查频次：原则上每月不低于2次。

五、艺术品市场

（一）抽查依据：《艺术品经营管理办法》

（二）抽查主体：新平县文化和旅游局

（三）抽查内容：经营含有禁止内容的艺术品；从事艺术品经营活动没有备案；法律法规规章规定的其他事项。

（四）抽查方式：现场检查

（五）抽查比例：原则上不超过17%。

（六）抽查频次：原则上每月不低于1次。

六、旅游市场

（一）抽查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旅游法》、《旅行社条例》、《旅行社条例实施细则》、《导游人员管理条例》等法律、行政法规和旅游行政主管部门规章、规定。

（二）抽查主体：新平县文化和旅游局

（三）抽查内容：

1.旅行社：经营场所、营业设施、注册资本等基础性经营条件是否符合法律规定；经营旅行社业务是否取得经营、执业许可；分支机构的名称、标牌、经营范围等是否符合法律规定；是否依法经营，有无不合理低价、虚假广告、价格欺诈等不正当竞争行为及损害消费者合法权益的行为；是否与旅游者签订旅游合同、提供与合同内容相符的旅游服务；是否与导游等长期聘用人员签订劳动合同，并办理相关社会保险。

2.导游和领队：是否取得经营、执业许可；服务行为是否合法、规范；法律法规规定的其他监管事项。

3.A级旅游景区、星级饭店、星级乡村旅游接待点：设施和服务是否低于相应的标准；未取得质量等级的旅游企业是否使用相关质量等级的称谓和标识；法律法规规定的其他监管事项。

（四）抽查方式：现场检查

（五）抽查比例：原则上不超过17%。

（六）抽查频次：原则上每月不低于1次。

 
